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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教育 

請  願 人：高雄市各級學校家長會長協會理事長張簡智鵬等 

案   由：請審議高雄市家長團體策略聯盟陳情：「請修正高雄市各校校務會議

家長代表人數比例」案。 

說   明：摘錄高雄市家長團體策略聯盟陳情書： 

一、高雄市家長團體策略聯盟（包括高雄市各級學校家長會長協會、

高雄市家長協會、高雄市家長關懷教育協會、高雄市家長教育

志工協會、高雄市學習障礙教育協進會、高雄市家長聯盟等六

團體）日前接受數十所學校家長會長及志工團體請託，希望在

處理各項校園問題時，能正視到重要的問題根源：學校校務會

議組成不公，導致良好的政策及校務推動困難，家長（學生）

意願及權益無法彰顯並受損。 

二、經比較台北市、新北市及高雄市校務會議組成如下： 

採「全員制」者，家長會代表人數為全體專任教師之佔比：台

北市為四分之三，新北市為二分之一，高雄市只有五分之一。 

採「代表制」者，家長會代表佔比：台北市明訂為三分之一，

新北 市 為 三分 之 一 ，高 雄 市 採可 權 衡 的五 分 之 一到 三 分之

一。（導致校方便宜行事，多以五分之一從簡解決） 

三、為促進各校更優質的決策及執行力，保障親師生權益，建請教

育局修正高雄市各校校務會議家長代表人數比例，請比照台北

市辦理。 

四、陳情書內容請參閱附件。 

辦   法：如案由。 

委 員 會 審 查 意 見：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1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12.6.28 高市會教字第 112001108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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